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ＨＡＲＢＩＮ ＢＯＳＨＩ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实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公司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制公司的邓喜军、张玉春、王永

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刘滨、成芳、龚海涛等公司其他二十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陈博、初铭志、于传福还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蔡鹤皋之妻，股东王永洁还承诺：在其配偶蔡鹤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蔡鹤皋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关于批复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转由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函》（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和《财政部关于批复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部分国有股权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函》（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的批复，公司的国有股东哈尔

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应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

４１０

万股）， 将其持

有的公司部分国有股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

东的禁售期义务。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明书进行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第五节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净利润水平及增长情况进行了预测， 其中的数据为预测数，敬

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博实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８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２３０

万

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８７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８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２

］

２９４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博实股份”，股票代

码“

００２６９８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４

，

１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披

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股票简称：博实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９８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１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１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相关内

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序号 项目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一

、

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

ＳＳ

）

９

，

６７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

邓喜军

４

，

５４８．５４８９ １１．３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张玉春

３

，

９７３．９５５２ ９．９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４

王永洁

３

，

９４８．１１８８ 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５

王春钢

３

，

４５２．７０７７ ８．６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６

谭建勋

１

，

６２９．５８７６ ４．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７

李振忠

１

，

１８４．４３６０ ２．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８

刘 滨

７８９．６２４０ １．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成 芳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０

龚海涛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１

马福君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２

张志伟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３

郭海峰

５２６．４１５３ １．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４

陈 博

４６９．５６５５ １．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５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账户

４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６

钟奉金

３９４．８１２０ ０．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７

张希斌

３９４．８１２０ ０．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８

白建和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９

谷万新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

聂桂芳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１

王立新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２

吴维龙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３

王晓徐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４

初铭志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５

于传福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６

张景海

１７５．４７２１ ０．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７

王 海

１３１．６０４４ ０．３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８

王春生

８９．０１４１ ０．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３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８％

二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９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０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

，

８７０．００００ ７．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４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２％

合计

４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ＡＲＢＩＮ ＢＯＳＨＩ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４０

，

１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邓喜军

４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５

、公司住所：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６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７８

７

、董事会秘书：陈博

８

、电话号码：

０４５１－８４３６７０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４５１－８４３６７０２２

９

、发行人电子信箱：

ｉｒ＠ｂｏｓｈｉ．ｃｎ

１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ｈｉ．ｃｎ

１１

、经营范围：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调试、维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动化设备、生产

设备的安装、装配、安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及产品销售，系统集成。经销仪器、仪表、电气元件、办公

自动化设备、消耗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易燃易爆品除外）等。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１２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相关的服务。

１３

、所属行业：制造业分类里的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直接持有股数

（

万股

）

合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任职起始日期

邓喜军 董事长

、

总经理

４

，

５４８．５４８９ １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赵 杰 副董事长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蔡鹤皋 董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张玉春 董事

、

副总经理

３

，

９７３．９５５２ ９．９１０１％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王春钢

董事

、

副总经理

、

总

工程师

３

，

４５２．７０７７ ８．６１０２％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陈 博

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

事会秘书

４６９．５６５５ １．１７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郝智明 独立董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胡凤滨 独立董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齐荣坤 独立董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初铭志 监事会主席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５６４％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刘佰华 监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王雪松 职工代表监事

－ － 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８．１１

于传福 副总经理

２６３．２０７６ ０．６５６４％ ２０１１．１．１０－２０１３．８．１１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公司由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共同控制，六人合计持有发行

人股份

１８７

，

３７３

，

５４２

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２．０５％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以来，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人一直保持着对发行人的共同

控制关系，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人继续保持对发行人的

共同控制关系。 其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

１

）邓喜军：

１９６６

年出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０１０８＊＊＊＊

，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博实橡塑执行董事，上海博隆、哈工大投资、哈工大科技园和博实房地产董

事，哈尔滨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哈尔滨市第十五届工商联副主席。 曾在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

作。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创办博实有限，任总经理。 期间，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曾兼任哈工大科技园总裁。

（

２

）张玉春：

１９６５

年出生，工学硕士，副研究员，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１３１＊＊＊＊

，公司历届

董事和副总经理，兼任博实房地产董事。曾在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９７

年博实有限成立时，

是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

３

）王永洁：

１９３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３４１２０６＊＊＊＊

，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起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任教，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退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机械设计教研室教授。参加科研项目

１６

项，获部委级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 出版专著一部、参编教材一部，大型工具书一部，发表学

术论文

２２

篇。

（

４

）王春钢：

１９６３

年出生，工学硕士，副研究员，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３０７０４＊＊＊＊

，历届董

事、总工程师，目前还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曾在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９７

年博实有限成立时，

是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

５

）谭建勋：

１９６８

年出生，工学硕士，副研究员，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８０２２８＊＊＊＊

。

１９９１

年毕

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工企电气自动化专业，

１９９６

年哈工大计算机应用专业研究生毕业。 曾供职于电子部第

四十九所和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９７

年进入博实有限，是发起人之一，曾任公司电控技术

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

６

）李振忠：

１９３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３６０９０４＊＊＊＊

。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工厂历任工程师及车间主任等职，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博实有限生产部部长、审核工程师

及技术顾问，已退休。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简介

除了投资本公司以外，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和谭建勋还共同投资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张洪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住所：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天平路

４

号

１

号楼

２０１

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设承包、水暖设备安装；以自有资产进行经营与投资；装饰材料、木材、

机械电器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销售；房地产技术的开发、转让、服务。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哈工大科技园

１５０ ５％

邓喜军

６３０ ２１％

张玉春

５１０ １７％

朱方群

５１０ １７％

王春钢

３６０ １２％

初铭志

３３０ １１％

谭建勋

２４０ ８％

孙立军

１５０ ５％

张 颖

１２０ ４％

合 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４５

，

８９１．６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６７３．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

１９９．１５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上市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５６０３８

户，其中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６７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１％

２

邓喜军

４

，

５４８．５４８９ １１．３４％

３

张玉春

３

，

９７３．９５５２ ９．９１％

４

王永洁

３

，

９４８．１１８８ ９．８５％

５

王春钢

３

，

４５２．７０７７ ８．６１％

６

谭建勋

１

，

６２９．５８７６ ４．０６％

７

李振忠

１

，

１８４．４３６０ ２．９５％

８

刘 滨

７８９．６２４０ １．９７％

９

成 芳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龚海涛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马福君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张志伟

５２６．４１６４ １．３１％

１０

郭海峰

５２６．４１５３ １．３１％

合计

３１

，

８２９．０５９１ ７９．３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１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１

，

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定价发

行数量为

２

，

８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２．８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４．５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３１．２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下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１

，

２３０

万股，有

效申购数量为

１５

，

９９０

万股，认购倍数为

１３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８７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８２３０８６９２８７％

，超额

认购倍数为

１２１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未产生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

，

４８０

万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３

，

２８８．４２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

（

万元

）

承销保荐费用

２

，

７６１．６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１１９．００

律师费用

６３．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２９５．００

新股发行登记费

４０．１０

其他

９．７２

合计

３

，

２８８．４２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８０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９

，

１９１．５８

万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对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４６

”《验资报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０５

元（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 发行人每股收益：

０．３７

元

／

股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６

月的利润及现金流量情况已于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进

行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业务进展

正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２３－１．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为

６５％－８５％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

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

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３

、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除此以外，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

１３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２２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２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２４３

保荐代表人： 胡敏、范茂洋

项目协办人： 罗颖

项目联系人： 胡敏、范茂洋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国信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博实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博实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博实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Ｍｅｉｓｈｅ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ｐ．

，

Ｌｔｄ．

（浙江省新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内（南岩））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

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

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盛实业”）、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盛投资”）、实际控制人赵小强先生、莱盛实业和宏盛投资其他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何晓玲女士、胡丽娟女士、吕月贞女士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赵小强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同时通过直接持有莱盛实业、宏盛投资股份而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 且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石炜萍女士通过直接持有莱盛实业股份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袁贤苗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瑞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徐贤君先生，公司

财务总监俞锦洪先生，公司监事吴玉妃女士，公司监事周晓东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宏盛投资股份而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郑重承诺：

“上述锁定期满后，若本人仍担任美盛股份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股

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所持美盛股份的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

所持美盛股份的任何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美盛股

份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美盛股份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明书进行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美盛文化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８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２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下配售

７０７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６４３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１９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２９５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美盛文化”，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９９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２

，

３５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股票简称：美盛文化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９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

，

３５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３５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２

，

３５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１０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

（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

易日顺延

）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已

发 行 的 股

份

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

司

４

，

３３６．５０ ４６．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赵小强

１

，

１８６．５０ １２．６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

公司

６７２．００ ７．１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何晓玲

３１５．００ ３．３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胡丽娟

２６２．５０ ２．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吕月贞

２２７．５０ ２．４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小 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８７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７０７．００ ７．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１

，

６４３．００ １７．５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小 计

２

，

３５０．００ ２５．１３ －

合 计

９

，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Ｍｅｉｓｈｅ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ｐ．

，

Ｌｔｄ．

３

、法定代表人：赵小强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

日

５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发行前）；

９

，

３５０

万（发行后）

６

、住所及邮政编码：浙江省新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内（南岩）；

３１２５００

７

、经营范围：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开发；动漫饰品、节日礼品及工艺品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动漫制作；

生产、销售：服饰、工艺品的辅助材料；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

８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动漫衍生品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迪士尼形

象动漫服饰、电影形象动漫服饰、传统节日动漫服饰以及装饰头巾等。

９

、所属行业：

Ｃ３７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１０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２６８８５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６２８８５８８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１２

、电子信箱：

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１３

：董事会秘书：郭瑞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情况

直接持有

（

万股

）

间接持有

（

万股

）

合计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赵小强 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１

，

１８６．５０ ３

，

９２１．０５ ５４．６３％

石炜萍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８６７．３０ ９．２８％

朱燕儀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 －

袁贤苗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１７．６７ ０．１９％

胡小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 －

陈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 －

汤淮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 －

郭瑞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１７．６７ ０．１９％

徐贤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１７．６７ ０．１９％

俞锦洪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１７．６７ ０．１９％

朱力琼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 －

吴玉妃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８．８７ ０．０９％

周晓东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４．４４ ０．０５％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莱盛实业和宏盛投资，分别持有本公司

４

，

３３６．５０

万股股份和

６７２．００

万股股份。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赵小强先生，分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莱盛实业

８０．００％

的股权和宏盛投资

６７．２４％

的股权，并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６．９５％

的股权，从而控制本公司

５

，

１０７．５５

万股股份。

１

、控股股东

（

１

）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司

莱盛实业原名新昌县莱盛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莱盛实业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６２４０００００４２３６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３７６

号

１

栋，法定代表人为赵小

强，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咨询，项目投资咨询。 ”

莱盛实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２７５．９６ ４

，

１６１．８７

净资产

１

，

６４３．６３ １

，

９０７．０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２６３．４２ －３２９．４２

注：以上数据经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

宏盛投资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６２４００００２４３８５

，注册资本为

７６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园

区内（南岩），法定代表人为赵小强，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

宏盛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５８．５２ ７５８．６１

净资产

７５８．５２ ７５８．６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０．０９ －０．２０

注：以上数据经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实际控制人

赵小强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６７０３２４＊＊＊＊

，住所

为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星花园，浙江大学

ＥＭＢＡ

，绍兴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赵小强先生

１９８８

年开始个人

创业；先后创办新昌县通利针织制衣厂、新昌泰盛织造有限公司、新昌美盛饰品有限公司、新昌县万盛进出

口有限公司、新昌美源工艺有限公司、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司。 赵小强先生曾被评为浙江省中小企业优秀

企业家，是本公司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实际控制人，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除本公司外，赵小强先生还持有本公司之控股股东莱盛实业

８０．００％

的股权、宏盛投资

６７．２４％

的股权，

以及持有新昌县万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的股权。

新昌县万盛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号为

３３０６２４２１０２９４２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金霞，住所为省级高新技术园区，股权比例为赵小强持

有其

６０．００％

的股份，石炜萍持有其

４０．００％

的股份，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３２

，

６５８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司

４３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４６．３８

２

赵小强

１１

，

８６５

，

０００ １２．６９

３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７．１９

４

何晓玲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３７

５

胡丽娟

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２．８１

６

吕月贞

２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２．４３

７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０

国君资管

－

招行

－

国泰君安君得益优选基金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合计

７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７９．４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２

，

３５０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７０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９％

；网上定价发行数

量为

１

，

６４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９．９１％

。

２

、发行价格：

２０．１９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４０．１０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３０．０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７０７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８８１

万股，有效申

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７．９６０８１５２２３５％

， 认购倍数为

１２．５６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６４３

万股， 中签率为

１．２９２３６１６１５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７

倍。 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４

，

４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２９４

号《验资报告》。

５

、发行费用总额：

４８

，

１８３

，

７２７．１０

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

（

元

）

承销保荐费

３９

，

０５９

，

３４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

３

，

５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等

４

，

０１２

，

８８７．１０

股份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２４９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８

，

１８３

，

７２７．１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２．０５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２６

，

２８１

，

２７２．９０

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５２

元（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０

元

／

股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明书进行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

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７５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除以上事项

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

进展正常；

２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邮 编：

５１８０４８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４８５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保荐代表人：朱文瑾、肖献伟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美盛文

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上市保荐机构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八层


